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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五届会议 

议程项目 180 

联合国同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合作 
 

安哥拉 安提瓜和巴布达 布隆迪 喀麦隆 中非共和国 乍得 刚果  

刚果民主共和国 赤道几内亚 加蓬 爱尔兰 巴基斯坦 葡萄牙 西 

班牙 订正决议草案 
 

  联合国同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合作 
 

 大会  

 考虑到根据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组织法 中部非洲各国承诺谋求该分区域

的经济发展 促进经济合作 并建立中部非洲共同市场  

 欢迎秘书长根据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成员国的倡议 按照 1991 年 12月 6日

第 46/37 B号决议的规定 在 1992年 5月 28日成立了联合国中部非洲安全问题

常设咨询委员会 并回顾大会嗣后关于该委员会工作方案的各项决议  

 考虑到秘书长关于非洲境内冲突起因和促进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报

告 
1
 以及安全理事会与此有关的第 1196 (1998)号和第 1997 (1998)号决议  

 注意到在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1999年 6月 24日在马拉博举行的第九届常会

上 各成员国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决定恢复共同体的活动 特别是向其提供足

够的财力和人力资源 使其成为各成员国经济一体化的真正工具 并有助于各成

员国人民之间发展合作 最后目的是使它成为非洲经济共同体的五个支柱之一

并帮助中部非洲更好地应付全球化的挑战  

 欢迎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各国 本着在该分区域内建立和平与安全气氛并巩

固民主体制与实践以及尊重法制和人权的决心 已经成立中部非洲和平与安全理

事会 决定建立中部非洲预警机制作为防止武装冲突的工具 并成立分区域议会

和分区域人权和民主中心 以期在中部非洲促进民主价值和经验并促进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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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到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 2000年 9月 8日在千年首脑会议上通过的 千

年宣言  
2
 特别是其中第七章  

 意识到联合国系统和国际社会必须给予支持 以确保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成

员国在促进分区域的经济发展和一体化以及巩固和平 民主和人权方面的努力获

得成功   

 1. 确认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所追求的目的和宗旨符合 联合国宪章 所载

的原则和理想  

 2. 请秘书长采取适当措施 建立联合国同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之间的合

作; 

 3. 欢迎秘书长 通过联合国中部非洲安全问题常设咨询委员会的工作方案

的实施 向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各成员国提供支助 以加强分区域一级的建立信

任措施 并促进人权 法制和民主体制  

 4. 请秘书长继续提供这种支助 并在联合国现有预算范围内 将其推广到

联合国系统同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之间的合作框架范围内的所有领域 特别要加

强共同体的结构 实现其促进和平与安全 民主和人权的目标 便利中部非洲预

警机制的运作 作为防止武装冲突的工具 并成立中部非洲分区域议会和分区域

人权和民主中心 以便在当地促进民主价值和经验并促进人权  

 5. 强调联合国系统 包括布雷顿森林机构 与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之间必

须进行充分协调  

 6. 敦促所有会员国和国际社会 对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在中部非洲实现经

济一体化和发展 促进民主和人权以及巩固和平与安全的努力 作出贡献  

 7. 欢迎并吁请一些国家继续作出努力 提高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成员国维

持和平的能力 尤其是通过多国演习这样做 以便使该共同体成员国能更多地参

与联合国的行动  

 8. 请秘书长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五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  

 9. 决定将题为 联合国同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合作 的项目列入大会第

五十六届会议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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